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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77 证券简称：速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锡元先生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的交易时

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2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黄海路与规划工业五街交汇处

路西速达工业园区1楼会议室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5年12月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5年12月29

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2人，代表股份

41,634,4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82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1,697,2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49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5人，代表股份 19,937,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33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3人，代表
股份25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2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2人，代表股份 13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5%。

2．公司全体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

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617,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

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925%；反对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20%；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616,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对

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3%；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615%；反对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30%；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317,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

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4%；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925%；反对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90%；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田无忌律师、翁菲洋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致：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会”）。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
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及本所
律师假定公司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
证、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资料上的签字和/
或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
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
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以及公司在指定媒体发布的《郑州速达工业机

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并履行了相关通知和公告程序。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本次股
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14:00在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黄海路与
规划工业五街交汇处路西速达工业园区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
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 82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1,

634,455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82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进行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共7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697,243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8.549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5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9,937,212股，占公

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332%。鉴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因此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

综上，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前提下，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
证律师通过现场及视频见证方式参加会议并进行见证。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表

决，经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617,5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94%；反对

1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99%；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3.4925%；反对 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3920%；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55%。

（二）《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616,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80%；反对

1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13%；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3.2615%；反对 1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6230%；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55%。

（三）《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317,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43%；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54%；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3%。关联股东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3.4925%；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469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85%。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 责 人： 赵 靖
经办律师： 田无忌

翁菲洋
年 月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9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2项《商标注册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利证书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名称

一种碳酸锂结晶析
出装置

一种浮选捕获剂的
制备方法及在锂云

母浮选中的应用

一种采矿用筛网

一种有色金属冶炼
用冷却设备

一种电池级碳酸锂
提纯装置

一种锂矿石冶炼预
处理装备

一种新型选矿摇床

一种选矿用浮选装
置

一种选矿用振动筛

专利号

ZL 2024 1
1719450.6

ZL 2024 1
1845045.9

ZL 2024 2
2389963.7

ZL 2024 2
2116730.X

ZL 2024 2
2513140.0

ZL 2024 2
2630958.0

ZL 2024 2
2512371.X

ZL 2024 2
2132534.1

ZL 2024 2
2264342.6

专利申请日

2024年11月28日

2024年12月16日

2024年9月29日

2024年8月29日

2024年10月16日

2024年10月29日

2024年10月16日

2024年8月30日

2024年9月14日

授权公告日

2025年4月29日

2025年6月10日

2025年9月9日

2025年8月8日

2025年8月8日

2025年10月21日

2025年9月5日

2025年7月15日

2025年8月8日

专利权人

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
公司

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
司

桂阳大为矿业有限公
司

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
公司

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
公司

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
公司

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
司

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
司

桂阳大为选矿有限公
司

上述专利所涉及的技术及应用领域为公司新能源业务。上述专利的取得暂不会对公司近

期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进一步完善公司的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二、商标注册证书情况

序号

1

2

注册商标名称 注册商标号

第82617698号

第82620069号

核定使用商标类
型

国际分类：40

国际分类：1

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

能源生产；清洁能源生产；核电站
能源生产；矿石和精矿石的处理和

加工；可再生能源发电（截止）

锂；碳酸锂；磷酸铁锂；锰酸锂；氧
化锂；氢氧化锂；磷酸锂；钴酸锂；
镍钴锰酸锂；镍钴铝酸锂（截止）

注册人

深圳市大为
创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为
创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注册有效期限

2025年7月21日
至2035年7月20

日

2025年9月28日
至2035年9月27

日

以上商标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加强公司注册商标的

保护，防止有关商标侵权事件的发生，有利于提高公司品牌和市场知名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获得专利证书、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记证书、商标注册证书共计388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4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及商标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上午11：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528号天康企业大厦11楼公司4号

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张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董事许衡先生主持。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32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51,787,89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3.0919%，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67,332,569股，占

公司总股本26.90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4,455,32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186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32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132,885,0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7334%。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收购新疆羌都畜牧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暨签署〈股权收购

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449,622,69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7%；反

对2,121,2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5%；弃权44,000股，占出席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0,719,872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3706%；反对2,121,2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963%；弃权44,0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委派杨玉玲律师、李莎律师及潘建军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并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

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00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5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乍浦环山路88号嘉化研究院二楼综合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8

621,873,628

47.47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韩建红女士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李郁明先生、黄恺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全部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6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9,822,421

比例（%）

99.6702

反对

票数

1,980,107

比例（%）

0.3184

弃权

票数

71,100

比例（%）

0.0114

2、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6年度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1,190,828

比例（%）

99.8902

反对

票数

572,400

比例（%）

0.0920

弃权

票数

110,400

比例（%）

0.0178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600,403,169 96.5474 21,286,359 3.4229 184,100 0.0297

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832,784

比例（%）

96.4765

反对

票数

2,681,500

比例（%）

3.4114

弃权

票数

88,000

比例（%）

0.1121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2026年度期货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1,031,228

比例（%）

99.8645

反对

票数

656,600

比例（%）

0.1055

弃权

票数

185,800

比例（%）

0.0300

6、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1,198,928

比例（%）

99.8915

反对

票数

586,500

比例（%）

0.0943

弃权

票数

88,200

比例（%）

0.014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5,304,748

比例（%）

96.4527

反对

票数

2,681,500

比例（%）

3.4345

弃权

票数

88,000

比例（%）

0.11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雪 汪若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73 证券简称：嘉化能源 公告编号：2025-073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58号公司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

49

82,137,514

82,137,514

51.7115

51.7115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723,682股，不享有股

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文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6人，董事何文秋先生、何凯伦先生及江伟先生因其他公务安

排，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出售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856,654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4,256

比例（%）

0.0112

弃权

票数

5,681

比例（%）

0.0151

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7,784,020

比例（%）

99.7819

反对

票数

82,256

比例（%）

0.2172

弃权

票数

315

比例（%）

0.000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7,370,109

7,297,475

比例（%）

99.8653

98.8811

反对

票数

4,256

82,256

比例（%）

0.0576

1.1145

弃权

票数

5,681

315

比例（%）

0.0771

0.00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过半数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中融(福建)投资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会中对两项议案均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涵、蒋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福建福光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88010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7,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

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未转让股份将依法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5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

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期限内，存在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本次回

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

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法

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已回购股份全部或部分无法授出从而将被予以注

销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

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5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和《公司章程》第二

十六条等相关条款的规定，本项议案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生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2025/12/19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25/12/18，由董事会提议

17,000万元~20,000万元

自有资金

55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309.0909万股~363.6364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0.96%~1.13%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7959885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价值的认可，同时为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公

司拟采取股份回购方式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提升市场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同。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回购方案将在股

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

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总额达到最低限额，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决

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

提前届满。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用途

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按回购下限计
算）

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按回购上限计
算）

拟回购数量
（股）

3,090,909

3,636,364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96%

1.13%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17,000

20,000

回购实施期限

12个月

12个月

预计回购数量按照回购价格上限55元/股进行测算，具体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数量及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5元/股（含），回购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

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资金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

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

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7,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20,000万元

（含），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0

322,319,196

322,319,196

比例（%）

0

100%

100%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3,090,909

319,228,287

322,319,196

比例（%）

0.96%

99.04%

100%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3,636,364

318,682,832

322,319,196

比例（%）

1.13%

98.87%

100%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

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58.1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51亿元，流动资产41.46亿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2亿元测算，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

3.44%、5.63%、4.82%。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及

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财务、研发和未来发展等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持续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

制，充分调动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研发创新能力以及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

公司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

易

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问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

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亦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

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在本次拟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计划，如后续有相

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

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问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股份减持计划。若上述主体未来拟实施减持计划，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份转让。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

让完毕，未转让股份将依法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公司届时将根

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公

司回购股份未来拟进行注销，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通

知全体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保证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回购

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

定及调整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

购有关的各项事宜；

4、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

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5、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

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

改，办理《公司章程》修订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若涉及）；

7、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协助公司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若涉及）；

8、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

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回购期限内，存在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本次

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二）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

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三）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

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已回购股份全部或部分无法授出从而将被予以

注销的风险。

（四）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

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10大股东和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关于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12月1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5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2025-
045）。

（二）股份回购专用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申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专用证券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7959885
（三）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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